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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最近最火的电视剧,非
范冰冰主演的古装历史剧《武
媚娘传奇》莫属,该剧将以 1.5
轮方式在浙江卫视播出。经历

从“满城尽带黄金甲”
到“满屏尽是大头照”
的复播风波,不少观众甚
是期待浙江卫视版。据
悉,目前浙江卫视版重
新编排一集 45 分钟,
范冰冰的老年版“武
媚娘”也提前亮相。

《武媚娘传奇》
首轮在湖南卫视播出,
其间经历停播风波,
今年 1 月复播之后,
却遭遇大批网友吐

槽,由于胸部以下的位
置都被技术性剪掉了,
《武媚娘传奇》 被嘲
讽变成了 《武大头
传奇》。而浙江卫

视原定在湖南
卫视之后实行

“1.5 轮” (首播的
电视台播出到一

半左右时跟播)播出,但播出的
时间却迟迟定不下来,甚至一度
传言不播《武媚娘传奇》了,要
改播某部谍战剧。但是,该剧最
终还是登陆浙江卫视。据悉,浙
江卫视版与湖南卫视版不同,湖
南卫视版每集接近 30分钟,而
浙江卫视版则是 45分钟。此
外,湖南卫视版是从武如意进宫
开始播放的,浙江卫视版即直接
从“神龙政变”开场亮相,则天
大帝平定了太子叛乱,老年版的

“武媚娘”提前登场。另有传
闻称,浙江卫视版或将采用电影
剪辑手法规避之前的“大头画
面后遗症”。

浙江卫视为了《武媚娘传
奇》剧集的开播造势也是狠下
功夫砸了大本钱,在剧集播出前
两天,也就是上周五在全国收视
冠军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
开播之前,浙江卫视便播出了近
一个小时的《武媚娘传奇》预
告片,超长片花把剧情的发展脉
络直接提前剧透了。

（凤凰）

“歌手”一味飙高音？观众评审不懂审美？

“最强
阵容”

变“最具
争议”

《我是歌手》第三季开播不过两周，伴随着“最强阵容”的本季明星们，
却没有收获满满的赞许，而是面对着来自四面八方源源不断的质疑。上
周节目中陈洁仪被淘汰之后，节目面对的争议从未间断，从节目真实性到
选手抄袭，再到整个节目存在的意义，一一遭到非议。前日，更有一种说
法将《我是歌手》冠上“小圈子观众评审团变相主宰着乐坛的大走向”的名
义，大肆炮轰节目存在的不良影响，再次激起双方阵营的回应。

观众评审制度
“谁都唱不醒一个沉睡的人，除了高音”

拥有韩红、孙楠、张靓颖等人的《我是歌手》第
三季，从宣布阵容开始，在被冠以“最强阵容”的同
时，也让大家将眼光聚焦在本届大嗓门、飙高音的
高手大聚会之上。当中在高音方面最弱势的陈洁
仪，成为第一个被淘汰出局的选手，也让不少人心
目中“只有飙高音大嗓门才能有好成绩”的观点，
似乎成了现实。

在前日的《当你是歌手 遇上<我是歌手>》一
文中，矛头直指现场的观众听审，直言“由在场
500位不知哪来的观众投票定生死”是一件“反
智”的事。而后更是指出现在唱片公司争相推歌
手去参加这节目，“让那本来已经狭窄得可怜的音
乐空间变得更单一无味，歌手放弃自己擅长的风
格去迎合，长此下去，一切只会倒退再倒退。”

对于观众评审的质疑，这绝不是第一次，早在
第二期节目播出之前，时代天骄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总裁谭飞，就以“圈内人”的姿态爆料表示，陈洁
仪遭淘汰“应该就是导演控制的了”。更在节目播
出后，再度语带讽刺地表示道，“陈洁仪被淘汰，如
果没什么操控的话，说明大部分现场听众并没有
审美能力……陈洁仪的遭遇说明：谁都唱不醒一
个沉睡的人，除了高音。”

“圈内人”炮轰节目
“一味强调技巧，只会让人忽略有特色的声音”

上周陈洁仪遭到淘汰之后，一篇媒体人孟静
所著的《我为什么不喜欢<我是歌手>》的文章，就
引发不少网友共鸣。文章直批《我是歌手》注重现
场效果，“滤掉了细腻、深情、温柔、天籁、耐听等在
录音棚里可以体现但现场达不到狂热效果的美
好”，然后指出如果一味强调技巧，只会让人忽略
有特色的声音。

陈洁仪淘汰前，便有不少媒体指出其现场效
果不佳，主要靠修音。这一点也在近日遭到不少
质疑，有新加坡媒体怀疑这是“假新闻”，还有圈内
人炮轰，“有风声说什么大走音要后期调音帮忙。
先别论消息真伪，作为歌手遇上这么没口德的制
作单位，心情还真的比刀割火烧更惨烈。”

此外，不仅比赛的机制与公平备受质疑，上周
张靓颖夺冠后，还有网友质疑其造型、台风、选歌

全部是抄袭上一届参加过比赛的某
位后辈歌手。

质疑多多

赛果被质疑
乐评人：唱功超好才占便宜

因为陈洁仪被淘汰而引发的这场争议风波，
面对《我是歌手》遭受到的质疑，韩红此前在接受
采访时说明现场与录音室的区别，“比如李荣浩，
他的音乐很好，他的歌我愿意戴着耳机听，真是很
好听很舒服，但你看现场，他分不高——他不是一
个竞技型歌手，参加这类比赛会吃亏。听现场和
听唱片真的是有差距的。”

同样对于“飙高音容易得高分”的说法，孙楠
在受访时则表示不认同。“舞台没有定位一定要高
亢，重要的是有感染力，跟观众情绪的共鸣。”当然
韩红也直言，选“大歌”还是容易被观众记住，“我
得谢谢我妈给我生的嗓门高。”

著名音乐人、乐评人科尔沁夫前日在微博
谈道：“唱功超好的才占便宜，现场效果真牛的
才真的好，而不是录音室里好就有比别人
强。”科尔沁夫说，歌手唱得好不好，无关风格
是不是“大高音”。

节目设置被炮轰
听审观众：跑调怎么投？

由500位大众听审决定7位专业歌手的去留，
这原本是《我是歌手》的一大亮点，在第三季却成
为了不少人炮轰的理由。许多人认为大众听审只
在乎技巧高低与现场氛围，根本不理会那些“走
心”的歌手。对此，科尔沁夫前日也在微博强调，

“录音室歌手在小屏幕上能让人感动注意到的声
音和表情细节，在大现场观众离着大老远是根本
感受不到……于是只有唱功好、现场好、音乐有新
意的，才能被观众在全场结束后回忆整场时留下
印象而投出一票，这才是征服观众的真正武器。”

除此之外，不少参加了陈洁仪淘汰场投票的
大众听审，也通过微博为自己申诉。一位名为“城
与他的池”的网友在长微博《关于大家对<我是歌
手>的质疑》中谈到自己如何成为一位听审员，并
直言“陈洁仪的演唱差强人意，A-Lin甚至在一个
高音的地方跑了调，这怎么投？”

说起修音问题，张靓颖接受采访时说，“不同
的音乐有不同倾听的环境。”在谈到有人抨击不该
以业余观众衡量专业歌手，张靓颖说：“不能去评
判观众专业与否，只要有人跟你产生共鸣，通
过音乐产生交流就是对的。”对于“抄袭”一
事，张靓颖一表示“不想事情搞复杂”，
还在微博放上自己 2012年
的同款造型图片。

（大洋）

各方回应

对于“抄袭”一事，
张靓颖表示“不想
事情搞复杂”

陈洁仪被淘
汰引发争议

浙江卫视版《武媚娘传奇》开播

嫌芒果版节奏太慢?
这版开始就看“老年媚娘”！

前不久，奶茶妹妹章泽天与刘
强东的分手事件引起大众关注热
议，但双方都无正面回应。前日，
奶茶妹妹通过微博首度对此事发
声，并发表律师函，称将用法律武
器回击诽谤，追究有关当事人法律
责任。

奶茶妹妹在微博中写道：“这
些年少数造谣者的诽谤、侮辱都强
迫自己忍下来。却没想到一再忍
让换来的是更肆无忌惮的胡编乱
造。好像无论我做什么，怎么做，
甚至不做，都是错。所以今天我打
破自己建立的保护圈，维护我作为
成年人最基本权利。只期待属于
我，一个 21岁女孩的正常生活。
最近很多朋友给我鼓励，我想告诉
你们：感动、感恩，一起加油！”并通

过律师发表律师声明。
律师声明中写道：一

些诸如“王博士的精神家
园”的微博博主捏造“奶茶
妹妹的父亲卷入某书记一
案”、“奶茶妹向刘强东先生索要
三千万”，名为“舞美师”的微博博
主捏造“奶茶妹妹为一心想进娱乐
圈而与影视投资人张珈铭发展新
恋情”，等等，均为不实言论。不实
言论恶意贬损章泽天女士的人格
尊严，妨碍了其正常工作与生活，
造成严重精神损害。要求发布不
实言论者及相关网络平台，立即删
除相关侵权内容，并应立即采取措
施清除不良影响。也已收集相关
证据，将追究法律责任。

（凤凰）

被传与影视投资人张珈铭发展新恋情

奶茶妹妹发声否认流言

白百何状告舜网、“秘密 APP”
编造有关其“商场偷窃”内容，涉嫌
侵犯其名誉权案件日前审结。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舜网侵权，
需对白百何公开道歉，并赔偿其经济
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13万
余元。由于“秘密APP”及时删除了
匿名者发布的诽谤信息，法院未继续
追究其责任。

去年年中，某匿名网友在“秘密
APP”发布文字称“白百合在奢侈品
店顺东西被发现了在上海她咋想
的”，迅速有大批网友留言讨论。随
后，包括被告舜网在内的多家网站在
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也转载了相关内
容，引起一片哗然。其中，舜网转引
上述文字时炮制了一篇题为“白百何
偷东西顺走 600元奢侈品 白百何偷
东西有前科因偷窃被开除”的文章。

去年7月初，名誉受到严重侵害
的白百何委托北京庞标律师事务所朱
晓磊律师公开发布律师正告函，斥责
各大网站发布以及转载的相关信息构
成针对白百何的诽谤，敦促相关网站
第一时间终止侵权、澄清事实。随后
朱晓磊律师代理白百何，将怠于终止
侵权的网络媒体“舜网”以及“秘密
APP”主办方起诉至北京朝阳区人民
法院。经过半年多的审理，朝阳法院
近日下发一审判决，认定舜网构成对
白百何名誉权的侵犯，判决舜网在
《人民法院报》刊登致歉声明并赔偿
白百何经济损失 10万元、精神损害
抚慰金3万元、维权成本4500元。

据本案白百何代理律师朱晓磊透
露，其代理过多例公众人物名誉维权
案件，白百何名誉维权案系近年来获
赔数额最高的一起。白百何名誉维权
案审理过程中恰逢《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
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简称最高院20141010新规）颁
布实施，相较以前法律规定，最高院
20141010新规加重了诽谤者的法律
责任承担，该一审判决在此背景下出
炉，有一定的社会引导意义，通过网
络诽谤他人亦须承担法律责任。

（京华）

被诽谤“偷窃”奢侈品

白百何一审胜诉
获赔13万


